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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以来著作权的保护

陈昭宽

建国以来，我国的著作权保护走过了漫长、曲折的道路。大

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：50年代，建立和发展了著作权行政保护；

60一70年代，削弱直至取消著作权保护；80年代以后，实现了

著作权的法律保护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废除了旧政权的全部法律。首先

制定的国家根本法是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。共同

纲领规定，人民有言论、思想、如版自由，国家“奖励科学的

发现和发明，奖励优秀的科学著作，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。”

这成为实施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依据。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

版会议通过的《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》，第一次明确

提出保护著作权的要求。决议指出，“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

版权，不得有翻版、抄袭、篡改等行为。”“在版权页上对于初

版、再版的时间，印数，著者，译者的姓名及译本的原书名等

等，均应作忠实的记载。在再版时，应尽可能与作者联系，进

行必要的修订。”关于支付稿酬的办法与标准，决议写道：“稿

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家、读者及出版家三方利益的原则下与著

作家协商决定；为尊煎著作家的权益，原则上应不采取卖绝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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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权的办法。计算稿酬的标准，原则上应根据著作物的性质、质

量、字数及印数。”可见，这个决议承认并尊重作者的著作权，

包括确认署名权、修改权、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权利和因作

品被使用而获得报酬的财产权利，并确定了付酬的原则和办法；

规范了作者、使用者与读者(公众)之间的关系。可以说它是

建国初期关于著作权保护的最重要的文件。

1952年10月，出版总署又制订了《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

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》，从管理的角度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。规

定写道，“根据选题计划向著作人约稿，应订立合同。．其主要内

容应当包括原稿字数、交稿日期、稿酬数目等项，并须经社长、

总编辑、经理(出版部主任)及著作人本人签字。”编辑修改

“须征得著作人同意。”“书籍重版前，应征询著作人有无修改，

或提请著作人修改。”

据此，一些出版社制订了各自的合同格式，包括约稿合同

和出版合同；制订了各自的付酬标准和办法。如人民出版社的

出版合同就规定了作品在出版和发行一定时期内，著作人有权

“收回”他许可给出版社的“出版权”；规定了出版的许可只能

是独占许可，并规定了著作权人必须担保自己的著作权的合法

效力；规定了合同中止时的处理办法，出版者向第三方转让出

版权的条件，以及违约赔偿措施等。联邦德国的著作权专家迪

茨在评论与它基本相同的工人出版社的出版合同时说，其中大

部分条款几乎完全符合国际惯例。

针对一些地方和机关团体任意翻印出版社所出书籍，侵害

出版者及著作者权益的现象，1953年11月出版总署发出了《关

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》，明确规定，“一切机关团体

不得擅自翻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、图片，以重版权。”对部队翻

印图书和出版部队稿件，出版总署分别于1954年、1955年作出

规定，要求事先征得同意，并按规定“向作者致送一定报酬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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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著作人权益。”

针对擅自出版改写本或通俗本的问题，1954年1月出版总

署又发出了《关于停止出版文学名著的改写本或通俗本的规

定》，指出市场上销行的改写本、通俗本，“绝大多数事前并未

征得原出版者和原著者或原译者的同意，自然也未予原i稿版者

和原著者或原译者以应有的报酬，因而又是一种侵犯他人版权、

盗窃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。”规定非经特许“并取得原出版者和

原作者或原译者同意”不得出版。

在著作权法规文件中，还涉及到国际著作权问题。早在

1951年，出版总署就发出通知，要求出版翻译书籍应刊载原本

版权说明。针对有些出版社未按规定办理，1953年12月，出版

总署再次发出通知，规定：“一、出版翻译书籍时，除翻译人姓

名、出版者名称、版次、出版年月等仍廖一一载明外，并须在

版权页上分别刊明：1．原著外文书名；2。原作者外文姓名；3．

原出版者外文名称；4．原本版次及出版年月。二．翻译书籍，

如系译自外文报章、期刊，应在书籍中刊明原报章、期刊的外

文名称、期数、出版日期、出版地点。”对于翻译、翻印外国著

作向著作人付酬问题，出版总署于1954年、1955年分别提出了

一些处理原则或处理意见。1955年lo月，文化部还发出了关于

处理国际著作权问题的通知，原则上尊重外国对处理国际著作

权问题的规定和做法，并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规定。对有的

国家采取互惠做法，对有些国家可通过订立合同使用作品，并

致送稿酬。

1956年，出版业实现国有化，稿酬标准逐步统一起来。1958

年7月，文化部发布了《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

规定》，作出几项重要规定：

1．所有经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一律实行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

的付酬办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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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根据不同类型的书稿，规定不同的印数稿酬递减率；

3．将著作稿和翻译稿的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加以区别，翻

译稿酬相当于著作稿酬的60％；

4．对质量高的书籍给予比较高的基本稿酬，对印数较少的

专著规定递减率较小的印数稿酬。

这些原则和办法除不正常的时期外基本上沿用下来。

在50年代，使用作品的方式基本上限于出版，关于著作权

保护的法规、文件也只反映在出版文件中。当时著作的数量和

出版业的规模还较小，客观存在的著作权问题并不复杂，通过

行政管理，作者的权益基本上得到保障。 ．

从1951年起，出版总署曾着手进行著作权立法的准备工

作，1955年还成立了著作权法起草小组，草拟了《保障出版物

著作权暂行规定》(草案)，但这项工作未能进行下去。

由于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从50年代后期开始，著作权保护

遭到了扭曲。

1960年5月，文化部在关于出版已故作者作品付酬问题的

复函中，认为向已故作者家属付酬是不合理的，要“彻底改革

稿酬制度，消除助长作者后代依赖非劳动收入的可能性。”把稿

酬视为纯粹的劳动报酬。

1961年3月，文化部以转发批示的形式，提出废除版税制、

彻底改革稿酬制度。具体办法是：(1)“出版社出版书籍，不论

是有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原稿或者是由作者将其在报刊发表

过的作品加以修订编成的集子，一律按作品的字数、质量付一

次稿酬，以后重印，不再付酬。”(2)“废除印数稿酬后，稿费

数目和幅度一般维持原稿酬办法所规定的标准。报刊发表作品，

由报刊社或杂志社付一次稿酬；相互转载，不再付酬。”(3)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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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新办法的同时，“对于专业作者，由国家按照他们原来的行

政级别⋯⋯发给工资，⋯⋯他们的作品发表时，仍由报刊或出

版社按改变后的办法付给应得的稿酬。”

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(4z千人大会)后，文化部于1 962

年4月提出恢复1959年发布实旋的稿酬办法，1963年还规定

1959年的稿酬办法适用于科学技术书籍。1964年5月发出《关

于恢复1959年颁发施行的稿酬暂行规定的通知》。但到同年10

月，文化部就发出停付印数稿酬的通知，提出“稿酬过高，容

易造成著译者生活特殊化，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。”12

月，文化部又发出《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通知》，宣布“废除印

数稿酬，只按字数一次付酬，再版不再付酬。”到1966年1月，

再次降低报刊图书稿酬，提出“稿费是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。社

会主义制度下的稿酬，仅属奖励补助性质。”这样，稿酬已不是

著作权保护意义上的作品使用报酬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动乱中，大批优秀作品被打成毒

草，被斥为“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”，创作、署名及获得报酬被

认为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表现。作者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，

稿酬制度也被取消。

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

的新时期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、“科学

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等论断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

极性。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，鼓励创

作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，著作权保护又被提上日程。

(一)稿酬制度的恢复和发展

著作权保护的第一项实际工作就是恢复在“文革”中被取

消的稿酬制度。1977年10月，国家出版局发出《关于试行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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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稿酬及补贴办法的通知》。这个试行办法的特点是：“实行

低稿酬制度；根据作品的质量和字数，一次性付给稿酬；对因

抽调脱产写稿而减少收入的工农作者，除稿酬外还给以适当的

补贴；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按照同样的标准付酬。”这是在“文

革”结束仅仅一年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还未真正开始时作出的。

到1980年5月，国家出版局制订的《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

规定》由中央宣传部转发。它指出，1977年的试行办法“对鼓

励广大著译者积极著译，繁荣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起了积极的

作用。”但“稿酬标准偏低”，“采用一次付酬的办法，书籍重印、

再版，作者得不到合理的报酬。”新规定提高了基本稿酬，规定

“对于有较高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著作及特别难译而质量优秀的

译稿还可酌予提高”；改变了对书稿只付一次稿酬的做法，恢复

了印数稿酬。这已向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使用报酬靠拢了。

1984年10月，文化部又批准转发了《书籍稿酬试行规定》。

这个规定将基本稿酬标准提高一倍；对印数稿酬也作了调整，对

一般书籍与具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的专著分别实行不同的印数

稿酬标准。又增加了对已故作者稿酬继承办法的规定，并以作

者死亡之后30年为限，这就不仅承认了著作权可以继承，而且

涉及著作权的保护期限。规定还增加了根据他人著作改编和编

写的书稿，对原作者和原出版者付酬的办法，规定期刊转载其

他报刊上已发表过的作品向原作者付酬，这都进一步体现了因

作品被使用而获得报酬的原则。所增加的内容，都是此前所有

稿酬办法中没有涉及的，因而是著作权保护的一个重大进步。

在此基础上，文化部出版局随后对美术出版物稿酬作出规

定。文化部又于1984年发布故事影片和科教影片各类稿酬的规

定，提高了电影作品的稿酬。1985年2月，还发布了付给戏剧

作者上演报酬的办法：上演报酬“由剧团演出收入中开支”。1986

年，国家版权局又就使用已发表的作品出版音像制品向著作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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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付酬的原则作出答复，基本稿酬可按每分钟计算，印数稿酬

可按复制盒数计算。从而使以不同形式使用作品分别向著作权

人付酬的制度、办法形成了体系。

1990年6月，国家版权局再次提高稿酬标准。事实上，提

高了的标准也常被突破。这就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，为作品走

向市场，创造了条件。

(二)建立健全著作权保护行政法规

和稿酬制度的恢复发展一样，当时有关著作权保护的行政

法规也是针对实际问题而逐步建立和健全的。

针对“某些出版社任意翻印或稍作删节自行排印其他出版

社图书的情况”，国家出版局子1981年8月发出了关于维护出

版社出版权利的通知；针对音像制品出版中的混乱现象，广播

电视部制订了录音录像制品管理规定，这个规定于1982年12

月由国务院批转。文件承认根据与作者、表演者的协议，对其

出版的图书、音像制品享有出版权利，未经原出版单位授权，其

他出版单位不得翻印、翻录复制，擅自删节或改头换面另行出

版。作者(和表演者)已授权给出版单位的书稿或节目，其他

出版单位不得用提高稿酬标准或重复付酬等不正当手段另行出

版。这些规定带有明显的维护行业利益的印迹，但从著作权保

护的角度看，则体现了作品再次使用时对原作者及现有著作权

人乃至表演者的保护。文件还规定，违反规定的，要作检讨，赔

偿原出版单位的损失，音像制品出版单位还“可以向司法机关

控告”。这种维护权利的方式，是过去绝大部分与著作权有关的

规定中所没有的。

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扩展和保护程度的提高，要求建立系统

的保护。但著作权立法涉及广泛的领域和复杂的法律关系，需

要周密的考虑和较长的时间。针对图书出版中大量存在的不尊

重作者权利的情况，文化部吸收了著作权立法过程中酝酿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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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意见，于i984年6月制订了《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》，

随后又制订了这个条例的实施细则。

这个条例保护的虽然限于图书和报刊文章，但实际上可供

出版的作品不仅有文字作品，还包括音乐戏剧作品、大部分公

开发表的美术和摄影作品以及大量图形作品等。受条例保护的

人包括公民和法人。它确认权利人享有署名权、保护作品完整

权、修改权、收回权等人身权利，以及出版、复制、播放、表

演、展览、摄制影片、翻译或改编等形式使用作品以及因他人

使用作品而获得报酬的财产权利。对合作作品、翻译或改编作

晶的权利归属所作的规定都符合国际惯例和一般国家的法律。

著作权中财产权的保护期限规定为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30年，

对于著作权归单位所有的，保护期限为作品发表起30年。条例

也规定了对权利的限制，这些限制比一般国家法律规定的合理

使用和法定许可要宽泛一些，但基本原则还是相同的。条例还

列举了侵权行为类型，规定了侵权责任和处理办法。这是一部

接近著作权法的行政法规。虽然它的适用范围有局限，受保护

的作品也不包括未发表的作品，保护水平不够高，有些问题如

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也未涉及，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

面系统保护著作权的专门法规。

广播电影电视部于1986年9月制订的《录音录像出版物版

权保护暂行条例》是又一部重要的著作权专门法规。它规定

“音像出版单位必须尊重并维护所录制作品的作者和表演者的

正当权益”，并规定应通过“签订合同或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和

义务。⋯‘音像出版物作为一个整体，其版权归出版单位所有。保

护期限为25年。”“未经出版单位授权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作商业性翻录。”这部法规不仅对《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

例》未涉及的领域提供了保护，而且扩大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

利(即邻接权)的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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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国家版权局还先后就博物馆所藏作品和已故作者遗

作的保护问题作出答复，对原稿是否退还作者表示了意见。阐

明作品原件作为有形物的财产所有权与作品的著作权是两个不

同的概念。

值得提出的是，国家版权局就保护台湾、香港同胞作品问

题作出了一系列规定：(1)台湾、香港同胞对其刨作的作品，依

我国现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享有与大陆作者同样的著作权；

(2)凡大陆发表、转载、重印、翻译或改编出版台湾、香港同

胞的作品，均需取得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授权，并签订著作权

转让或许可使用合同；(3)经授权出版台湾、香港同胞作品，应

按规定向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付酬；(4)台湾、香港同胞向大

陆转让著作权或授权使用作品，可以自行办理，也可以委托亲

友或代理人办理；(5)大陆出版者或其他人如侵犯台湾、香港

同胞的著作权，著作权人可请求侵权者所在地的著作权行政管

理机关处理，亦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(6)为了保障台

湾、香港同胞作者的权益，凡在大陆经营对台湾著作权业务的

代理机构，须经国家版权局批准，否则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代理对台港的著作权业务。这保证和促进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

流和著作权贸易的发展。

(三)著作权保护的法制化

著作权法的制订经历了11年之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但适

时制订了一系列行政法规，在著作权的法制建设上也不断取得

进展。

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

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就为制订著作权法提供了法律依

据。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

究、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。国家对从事教育、科

学、技术、文学、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有益于人民的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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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性工作，给以鼓励和帮助。”第二十条规定：“国家发展自然

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，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，奖励科学研究成

果和技术发明创造。”第十三条规定：“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

入、储蓄、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继承权。”宪法体现了国家鼓

励和帮助公民进行智力刨作，承认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。

1985年4月10 El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

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，明确地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列

入公民的合法财产。继承法第三条规定：“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

留的个人合法财产，包括⋯⋯(六)公民的著作权、专利权中

的财产权利。”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津中第一次提到著作权。

1986年4月12 Et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

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

著作权。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享有著作权

(版权)，依法享有署名、发表、出版、获得报酬等权利。”第一

百一十八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的著作权(版权)、专利权、商

标专用权、发现权、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受到剽窃、篡改、假

冒等侵害，有权要求停止侵害，消除影响，赔偿损失。”这部法

律虽然还没有具体规定公民、法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享有著作

权，什么作品可以受著作权保护以及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和行使

范围等，但毕竟确认了著作权，并给予法律保护。实旌这部法

律和依这部法律保护著作权的实践也进一步推动了著作权立法

的进展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于1990年9月7日经第七届

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。1991年6月1 El起施

行。这部法律分总则，著作权，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，出版、表

演、录音录像、播放，法律责任，附则等六章，共56条。

著作权法实行著作权自动产生原则，作品在创作完成后无

需履行任何手续，自动受著作权法的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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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权法的适用范围，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基本一

致，实行国民原则、地域原则和互惠原则，即中国公民无论在

何地创作的作品都受著作权法保护；凡是在中国领土上首次发

表的作品，不论作者国籍，都受著作权法保护；依照中国参加

的国际公约或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条约保护其他国家国民的作·

品。

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，与《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

约》(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)所列作品的类别基本相同，只要作

品具有独创性，能以有形形式复制即可获得著作权保护。

著作权的权利包括发表权、署名权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

整权等人身权利和以复制、表演、播放、展览、发行．摄制电

影、电视、录像或改编、翻译、注释、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

权利，以及许可他人以这些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财

产权利。

著作权首先属于创作作品的作者。由法人主持、代表法人

意志创作、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作品，法人被视为作者。编辑

作品作为一个整体，其编辑人享有著作权；电影、电视、录像

作品的编剧、导演、作词、作曲、摄影等作者享有署名权，著

作权的其他权利由制作电影、电视、录像作品的制作者所有。对

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与行使。作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规定，

即，在一般情况下创作的职务作品，其著作权由作者享有，但

作者所在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有永久的使用权和两年的优先使

用权；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，并由单位承担责任

的工程设计、产品设计图纸、计算机软件、地图等职务作品，以

及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的职务作品，作者享有署名权，

著作权的其他权利，由单位享有。

著作权的保护期限，与伯尔尼公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

规定相一致。人身权利不受时间限制；财产权利保护期为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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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，著作权归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为首次发

表起50年。

著作权法还规定了许可使用合同的主要条款，并规定可以

通过合同约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，这一规定突破了长期以来

由政府制定统一付酬标准的传统做法，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。

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作了两类限制：合理使用

和法定许可。合理使用包括为个人学习研究使用；合理引用；传

播在公众集会上的讲话；为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需要进行少量

复制或翻译等。报刊转载或摘要刊载已发表的作品，或以表演，

录音、播放的形式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，可不征得著作权人许

可，但要按规定支付报酬，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适用法

定许可。

著作权法还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行保护。受保护的一

些权利，如表演者的身份权、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，保护期

限为50年，都高于国际公约和～般国家的保护水平。

著作权法还规定，当发生著作权纠纷或权利受到侵犯时，权

利人可以请求调解；合同纠纷可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

成的仲裁协议，提请著作权仲裁机构仲裁。权利人也可以直接

向人民法院起诉。著作权法还赋予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

罚权。

为了使著作权法的规定具体化，便于操作，国家版权局还

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了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

作权法实施条例》经国务院批准予1991年5月30日发布，1991

年6月1日与著作权法同时生效实施；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

由国务院于1991年6月4 Et发布，1991年10月1日生效实施；

《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》由国务院于1992年9月25旧发

布，1992年10月1日生效实施。此外，还制订了图书出版合同

的标准样式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，以及报刊转载、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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